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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领券免费停车1小时，超时重计却按整小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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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优惠”诚意几何
春节期间，市民刘先生向“新民帮侬忙”

反映，他在龙湖上海奉贤天街使用小程序领
取的“会员专享1小时免费停车券”后，实际
停车1小时28分钟，按常理抵扣1小时后，剩
余28分钟应按半小时计费仅需3.5元，最终
却被收取7元停车费。因商场规则与市民普
遍认知存在明显分歧，刘先生质疑商家玩文
字游戏，对实情故意表述不清。

“充电20分钟，
停车费比电费还高”

收费不透明、维权无回应，新能源
车主遭遇公共充电站“打包扣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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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韵）2月13日，本报
7版刊登《带看几次房就要收1.5万元？》一
文，反映市民吴女士因购房意向金退款问
题与菁瑞地产发生纠纷一事。报道刊发
后，引发广泛关注。近日，记者从吴女士
处获悉，经多方沟通协调，菁瑞地产已将5
万元意向金全额退还至其账户。

据悉，今年1月，吴女士计划在宝山区
顾村公园附近购置一套二手房，前期因有
意向购买该区域一套A房源，向菁瑞地产
支付了5万元意向金，该笔款项直接打入
了菁瑞地产相关负责人的个人账户。随
后，经过多次实地带看，吴女士最终改变
意向，决定购置同区域的B房源，并通过另
一家中介机构完成了交易。

交易达成后，吴女士向菁瑞地产提出
全额退还5万元意向金的诉求。然而，菁
瑞地产却拒绝全额退款，仅同意退还3.5
万元，扣除的1.5万元被其称为“带看服务
费用”。该中介机构给出的理由是，已为吴
女士提供了多次带看服务，且吴女士通过
其他中介购买B房源的行为涉嫌“跳单”，理
应支付相应服务报酬。对此，吴女士予以
明确反驳。
“折腾了这么久，总算有了圆满结果，

特别感谢媒体的介入与帮助。”吴女士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2月中旬，5万
元意向金已全额到账，悬在心头的一件烦
心事终于落地。
“新民帮侬忙”在此特别提醒广大购房者：购房

意向金与定金有着本质区别，若房屋交易最终未
达成，意向金理应全额退还；中介机构的报酬应
以成功促成交易为前提，对于带看等服务费
用，若双方事前未明确约定，中介不得事
后单方擅自扣除。同时，购房者在支
付意向金前，务必与中介机构明确
约定退款条件、流程等关键信
息，并留存好相关凭证，避
免陷入类似退款纠纷，
切实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新闻追踪

新春佳节，不少市
民自驾出游，新能源车

充电保障成为出行刚需。市
民金先生向“新民帮侬忙”求助

称，他在崇明区长兴岛郊野公园内一
处“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充电时，被
系统自动扣收电费、服务费与停车费
三项费用，停车费不仅高于充电电
费，还无法开具发票。收费不透明、
维权无回应，让他直呼“太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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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规则 暗藏深处
2月18日下午，刘先生驾车前往龙湖

上海奉贤天街购物。离场前，他已通过商
场小程序首页领取当日有效“会员专享
1小时停车券”，页面仅标注“1小时免费停
车”，未对使用规则作其他任何提示。
购物结束后，刘先生实际停车1小时

28分钟，系统却显示需支付7元停车费，
这与他的理解相差甚远。“按常理，1小时
免费券抵扣后，剩余28分钟按半小时计
费，只需3.5元，怎么会收7元？”刘先生表
示，多数商场均采用“首小时直接减免、
超出部分累进计费”的方式，奉贤天街的
算法明显异于通行做法。
记者了解到，该商场完整停车规则

并未在领券页面公示，而是深藏在小程
序二级菜单中。根据公示规则：停车场
收费标准为7元/小时，入场15分钟内免
费；超过15分钟（含）即按1小时计费，后
续每半小时加收3.5元。会员虽可领取1
小时停车券，但使用后剩余停车时长重
新计费，且不足1小时按整小时计算。
刘先生认为，小程序仅简单标注“1

小时停车券”，未醒目提示“重新计费”
“不足1小时按整小时算”等关键条款，消
费者极易理解为直接抵扣首小时费用，
客观上构成误导。刘先生还提供了上海

其他商场的情况对比，采用的均是直接
减免首小时、超出时长累进计费的模式。

计费逻辑 引发争议
记者致电奉贤天街客服热线，工作

人员仅复述了一遍停车收费规则，未对
计费逻辑作出合理说明。针对“规则是
否合理”的质疑，客服表示，不同城市、不
同项目的龙湖天街停车政策确实存在差
异，无法解释规则制定的依据，只能将情
况反馈公司相关部门。同时，对方反复
强调“以系统自动计费为准”。
记者调查发现，正如刘先生所述，上

海多数商场采用“首小时收费、超时累
进”的模式，遵循直观易懂的原则。例
如：上海宜家部分门店对小型车首小时
收费10元，第二小时起每小时5元，消费
满100元可免费停车；青浦万达茂则是1
小时内停车免费，超时后每小时6元，不
足半小时按3元计费；山姆会员商店实行
会员停车免费、消费达标免费停车政策。
与之相比，奉贤天街“用券后剩余时

间重新计费、不足1小时按整小时算”的
状况并不常见，确实容易引发争议。

市民建议 惠民透明
采访中，不少市民认为，停车优惠应

简单直接，免费券抵扣首小时、超出部分

按分钟计算才符合常理，部分商场在免
费时长、计费时段上“精打细算”，“连15
分钟免费都要算计，甚至通过‘重新计
费’变相增收，显得不够大气。”
“规则只有越简单直白，消费者的体

验才能越好。”市民提出，商场应在领券页
面、支付界面直接写明优惠细则，例如“1
小时停车券抵扣首小时，超出部分按实际
时长计费”，避免让消费者“傻傻分不清”。
有业内人士指出，商场推出停车优

惠，本意是吸引客流、提升顾客黏性，但
如果规则模糊、解释不清，反而会引发信
任危机。消费者并非不愿支付停车费，
而是反感“隐性条款”。建议相关商场在
小程序首页、停车场出入口、缴费界面醒
目公示计费规则，实现事前可知、过程可
查、结果可溯。
目前，沪上已有不少商场通过简洁规

则、技术优化提升了用户体验：青浦吾悦
广场支持100积分兑换1小时停车时长，
闵行万象城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车，百联
青浦奥特莱斯更是实行全天免费停车。
“留住顾客靠的是诚意，不要让人有

一种‘被算计感’。”刘先生表示。商场不
妨在停车这些细节上更加惠民、透明，别
让几元钱的停车费成为拦在消费者与商
场之间的“心理门槛”。

本报记者 徐驰

停车费高于充电费
金先生介绍，2月19日下午4时许，他

驾驶新能源车途经崇明区长兴岛郊野公
园，因电量告急，将车辆停入园内公共电动
汽车充电站车位充电。
他提供给记者的缴费截图显示，此次

充电时长约20分钟，充电9.880度，其中“电
费6.3元、服务费7.9元”，除此之外，系统还
额外扣除“停车费10元”。
“充电加服务费也就十几块钱，停车费

反倒要10元，比电费还高！”金先生难以接
受。他表示，自己在市区及其他景区的公
共充电站停车充电，大多可享受1—2小时
免费停车，且收费项目、标准清晰可查。而
在该充电站，充电时并未明确提示要单独
收取停车费，结账时却被“打包扣费”。
更让他费解的是，10元停车费“无法开

具发票”。金先生向公园管理方投诉，对方仅
以“这是规定”回应，既不说明收费依据，也未
提供有效协商渠道，维权过程十分不畅。

管理方称是“规定”
记者就此事联系长兴岛郊野公园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公园现行规定，
所有停放在指定车位的车辆均需缴纳停车
费；而充电电费与服务费，并非公园收取，
而是由国家电网统一结算。
“此事已向上级反馈，答复仍是按规定

执行。”该负责人称，针对无法开票问题，管
理处会尽快联系金先生协助处理。但截至
记者发稿，金先生仍未收到公园方面的正
式回应与解决方案。

金先生质疑：既然标注为“公共电动汽
车充电站”，首要功能就是服务新能源车主
充电。在已收取充电服务费的前提下，再
额外收取停车费，明显有失公平。“如果公
共充电站都这样暗地收费，‘公共’二字岂
不成了摆设？”

呼吁尽快统一标准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公共充电站是否

收取停车费、减免时长等，“全国及本市尚
无统一规范”，不同景区、商圈、场站标准不
一，成为投诉高发的“模糊地带”。

有业内人士指出，充电站收费是否合
理，关键看三点：是否有合法依据、是否提前
公示项目、是否充分透明告知。部分商业体、

景区因场地运营成本收取停车费情有可原，
但必须明码标价，不能“先扣费、后告知”。
采访过程中，多位新能源车主也表达

了相似的看法。拥有12年新能源车驾龄的
张先生表示，他也曾遇到过类似“隐形收
费”，“不管收不收，最起码要提前说清楚，
不然谁都不舒服。”而金先生也直言，消费
者并非计较合理收费，但希望管理方能明
确区分“充电服务费”与“停车费”，并通过
显著方式公示收费标准。“比如，在充电桩
旁设置价目表，或通过App推送收费明细，
让车主一目了然。”
车主们普遍认为，新能源车普及离不

开完善的公共充电服务，收费透明度直接
影响出行体验。大家呼吁：一是场站管理
方应“明码标价、显著公示”，清晰区分电
费、充电服务费、停车费，杜绝“打包扣费”
“事后收费”；二是尽快打通发票开具环节，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希望相关部门
出台“公共充电设施收费指导标准”，明确
收费边界、公示要求与维权渠道，让“公共
充电站”真正便民、透明、规范，不让一次好
心情，败在一笔“糊涂费”上。

本报记者 徐驰


